花蓮縣政府在地運動績優人才培育暨輔導就業申請要點

一、目的：為協助本縣表現優異之運動選手能夠運用所學運動技能，持續投入運動人才培育，並期待運動選手在未來生涯發展上能無後顧之憂。從選手培訓到進入職場成為專業教練，皆能受到完善照顧，使本縣運動發展得以生生不息，營造友善運動選手培訓環境，特訂本要點。
二、申請資格：本要點所訂定之績優運動選手係指本縣績優運動選手，並可分為「在地優秀運動選手」及「在地潛力運動選手」，詳如下所示:

   (一)在地優秀運動選手：曾獲得奧運前八名、亞運前六名或各單項組織舉辦之亞洲錦標賽、世界錦標賽之選手或參加全國運動會獲得前三名之選手。

   (二)在地潛力運動選手:

1.第一級（國家代表隊選手）：曾參加世界正式錦標賽或亞洲正式錦標之國家代表隊選手。

       2.第二級（具潛力選手）：曾代表本縣參加全國運動會，並獲得第1名成績者。

       3.第三級（國家儲備選手）：曾參加世界青(少)年正式錦標賽、亞洲青(少)年正式錦標賽之國家代表隊選手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前3名者。
三、補助對象：

   (一)設籍本縣，在申請截止日近15年內擔任選手期間符合第二條第一款之在地優秀運動選手，且願意配合本府規畫從事縣內基層訓練工作者(計畫3)。

  （二）設籍本縣，現就讀國內、外公私立大專校院或縣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，仍繼續從事田徑、射箭、跆拳道、游泳、輕艇（不含龍舟）、拳擊、舉重、網球、軟網運動之在地潛力運動選手(計畫1，2)。

四、補助計畫經費一覽表：

	項次
	項目
	補助方式(元)
	備註

	子計畫1
	花蓮縣在地潛力運動選手獎學金
	每月6,000元
	每年10人
	項次1、2、3經費得流用

	子計畫2
	花蓮縣在地潛力運動選手教練鐘點費補助
	每月16,000元
（每節400元）
	每年12人
(每人每月16,000元為限；同一時段同一教練不得兼領。)
	

	子計畫3
	花蓮縣在地優秀運動人員輔導就業(或訓練)生活津貼
	每月36,000元(內含勞健保及勞退公提)
	每年8人
	


五、符合第二條第一款之在地優秀運動選手，願依本府規畫從事基層教練或運動觀光工作者，得向本府申請就業輔導。
  （一）具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或國家B級以上教練資格者，由本府分發擔任基層教練，得不受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遴聘規定之限制。
  （二）輔導參加運動產業相關職業訓練，並由本府分發從事運動觀光推展相關工作。
六、補助限制：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其就業輔導申請，不予核准:

  （一）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定。
  （二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，曾犯內亂罪、外患罪經判刑確定。
   (三)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定罪名經判刑確定，或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。
   (四) 因涉運動賭博，犯詐欺罪、背信罪或賭博罪經判刑確定或交保偵查當中之人員。
   (五) 曾犯前四款以外罪名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。
   (六) 依法經相關機關停止聘用（任），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，或因案停止職務，其原因尚未消滅。
   (七)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。
   (八) 受民法規定之監護、輔助或禁治產宣告而尚未撤銷。
   (九) 因案被通緝或在羈押管收中。
   (十) 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，不能勝任工作。
   (十一) 行為不檢有損機關（學校）名譽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
   (十二) 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，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，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；或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
   (十三)涉嫌行為不檢或性騷擾等情事，情節重大，在調查中。
七、申請本方案輔導就業計畫之在地優秀運動選手，經審查資格符合後即提供教練或運動休閒相關產業養成培訓；若選手未具學生身分仍在運動項目有傑出表現，仍可以本計畫在地潛力選手補助款項，補助訓練所需教練鐘點費，延續選手生涯，並創造比賽佳績。
八、符合本計畫補助相關規定者，得填具申請書，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，依本府所定時間提出申請。符合資格者，將依年度預算，經審查擇優予以補助。
九、獲補助期間，若設籍本縣資格消滅或有第六條各款情形者，補助資格亦同時消滅。
十、本要點依花蓮縣政府教體字第1050129654號辦理。
子計畫ㄧ：符合本要點之優秀選手第二條第二款第1.2.3項。依符合資格成績按照下表取積分、依積分高低共取10名選手，每月補助6000元。
子計畫二：申請子計畫ㄧ之選手須填妥ㄧ員指導教練，教練需具備專長全國教練證c級以上，教練鐘點費每小時400每月最多16000元
	項次
	名次
層級
	第1名
	第2名
	第3名
	第4名
	第5名
	第6名
	第7名
	第8名

	1
	奧運會
	20
	16
	14
	12
	10
	10
	10
	10

	2
	亞洲運動會
	14
	12
	11
	9
	7
	7
	7
	7

	3
	曾參加世界正式錦標賽或亞洲正式錦標賽
	11
	9
	8
	6
	5
	5
	5
	5

	4
	全國運動會
	10
	8
	7
	5
	4
	4
	4
	4

	5
	全國大專運動會最高級組(公開組)，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
	9
	7
	6
	4
	3
	3
	3
	3

	6
	全國單項協會舉辦之指定全國盃賽
	6
	5
	4
	2
	1
	1
	0
	0


積分表
備註：積分相同者
1. 兩者或兩者以上是大專以上人員，比最優成績，較優者入取 (不同年份可累計)。
2. 兩者或兩者以上(ㄧ位是大專和ㄧ位是高中人員以下)，年紀小的入取。
3. 申請者以大信封袋郵寄(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21號)花蓮體中專發處楊淑貞老師收，038-462610-202。請付回郵貼妥信封袋以利寄回正本獎狀。
花蓮縣政府在地運動績優人才培育暨輔導就業申請表(計畫1.2同時申請)
	選手姓名 
	  

	出生年月日 
	  
	性別 
	  
  

	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 
	  
	學歷 
	  

	聯絡地址 
	  

	戶籍地址 
	  

	聯絡電話 
	行動電話： 

住家電話： 

	E-mail
	

	申請資格 
	  

	申請內容 
	子計畫1

	申請補助金額 
	  

	證明文件 
	  

	自算積分
	

	指導教練
	

	申請日期
	  

	審查結果(審查委員填寫)
	


附註：應檢附本要點相關證明文件正本，及影本留存，戶籍謄本正本一份
花蓮縣政府在地運動績優人才培育暨輔導就業申請表(計畫1.2同時申請)
	教練姓名 
	  

	出生年月日 
	  
	性別 
	  
  

	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 
	  
	學歷 
	  

	聯絡地址 
	  

	戶籍地址 
	  

	聯絡電話 
	行動電話： 

住家電話： 

	E-mail
	

	申請資格 
	  

	申請內容 
	子計畫2

	申請補助金額 
	  

	證明文件 
	  

	申請日期
	  

	審查結果(審查委員填寫)
	


附註：應檢附本要點相關證明文件正本，及影本留存，戶籍謄本正本一份
附件一











